
周村区政务服务事项取消或替代的涉民涉企证明清单

序
号

证明材料名称
要求开具证明
材料单位

证明材料用途 开具（盖章）单位
取消后的办理

方式
备注

1 无犯罪证明 区公安分局 印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公安机关
通过内部核查、网

络核验等方式

2 动漫企业认定证明

区国税局

企业所得税税收减免备案
区财政局、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区国税局、周村地税分局
取消

3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企业所得税税收减免备案
区财政局、区国税局、周村地税

分局
取消

4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证书 企业所得税税收减免备案
区财政局、区商务局、区发改局

、区国税局、周村地税分局
取消

5
非营利组织资格认定文件或其他

相关证明
企业所得税税收减免备案

区财政局、区国税局、周村地税
分局

取消

6 亲属关系证明

区司法局

继承公证 村居 自行查询

7 婚姻状况证明 委托公证 婚姻登记处 自行查询

8 婚姻状况证明 婚姻状况公证 婚姻登记处 自行查询

9 企业信息 继承公证、协议公证 区工商局 自行查询

10 经济困难证明 法律援助 村居、镇办、工作单位 自行查询

11

该宗土地上无房屋的具结书或原
有房屋未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具
结书及房屋拆迁许可证；原房屋
已办理权属登记的，提供权属证

书已注销的证明材料

区房管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不动产登记中心 申请单位书面承诺

12 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情况证明

区房管局

经济适用住房申购资格核准 所在单位或居委会 申请表替代



13 前期物业备案证明 区房管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区房管局 单位内部共享

14 土地无抵押证明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不动产登记中心 部门间共享获取

15
市政施工企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

手续 区住建局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监督备
案

区人社局 取消

16 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 建筑工程安全监督备案 区人社局 取消

17
申请人属低保边缘或低收入家

庭，经济困难

区民政局

医疗救助 村居、企业工会 申请表替代

18 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在证明 高龄津贴发放 村居 以统计表替代

19 老年人能力评估证明 申请失能老人护理补贴 评估机构、镇办 申请材料合并

20 文化程度证明 办理收养登记 单位或村居 取消

21

未享受到“核算退休金时军龄计
算为工龄”或“参加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时军龄视同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缴费年限”证明

办理60岁以上退役士兵待遇 人社部门 部门间共享获取

22 无工作证明资料
证明当事人是否有生活费来
源，办理60岁以上烈士子女、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三属待遇

村居 公示书替代

23
18周岁以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

金待遇
办理60岁以上烈士子女待遇 村居 公示书替代

24 首次领取营业执照证明 区人社局 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区工商局 自行查询

25 无犯罪证明
区文化新闻

出版局
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 公安机关 自行查询

说明：取消后的办理方式：1.取消2.书面承诺3.本部门数据共享4.以“***”代替5.通过信息互通解决6.通过“***”查询获得7.经办机构自行获
取等方式。


